
 

 

附錄六 

公開會議會議紀錄 



檔
　

　
號

：

保
存

年
限

：

裝 訂 線

第
1頁

，
共
1頁

財
團

法
人

臺
北

市
都

市
更

新
推

動
中

心
　

函

地
址
：
10
49
1臺

北
市
中
山
區
松
江
路
22
3號

10
樓

聯
絡
人
：
胡
良
誠

電
話
：
02
-2
51
6-
18
55
 #
64
3

電
子
郵
件
：
sh
au
nh
u@
tu
rc
.o
rg
.t
w

受
文

者
：

光
宇

工
程

顧
問

股
份

有
限

公
司

發
文
日
期
：
中
華
民
國
11
0年

3月
5日

發
文
字
號
：
都
更
中
心
業
字
第
11
00
00
03
61
號

速
別
：
普
通
件

密
等
及
解
密
條
件
或
保
密
期
限
：

附
件
：
會
議
紀
錄

主
旨

：
檢

送
本

中
心

「
臺

北
市

南
港

區
南

港
段

二
小

段
67

1-
6 

地
號

等
52

 筆
土

地
都

市
更

新
事

業
計

畫
案

」
環

境
影

響
說

明
書

編
擬

階
段

公
開

會
議

會
議

紀
錄

乙
份

，
敬

請
　

查
收

。

說
明

：

一
、

依
據

環
保

署
「

開
發

行
為

環
境

影
響

評
估

作
業

準
則

」
第

十
五

條

第
一

項
、

第
二

項
及

「
環

境
影

響
評

估
公

開
說

明
會

作
業

要
點

」

第
十

二
點

辦
理

。

二
、

本
中

心
「

臺
北

市
南

港
區

南
港

段
二

小
段

67
1-

6 
地

號
等

52
 筆

土
地

都
市

更
新

事
業

計
畫

案
」

環
境

影
響

說
明

書
編

擬
階

段
公

開

會
議

會
議

，
已

於
民

國
11

0年
2月

8日
(星

期
一

)舉
辦

完
成

，
檢

送

會
議

紀
錄

乙
份

。

正
本
：
臺
北
市
政
府
、
臺
北
市
議
會
、
臺
北
市
建
築
管
理
工
程
處
、
臺
北
市
都
市
更
新
處
、
臺
北
市

政
府
交
通
局
、
臺
北
市
政
府
環
境
保
護
局
、
臺
北
市
南
港
區
公
所
、
臺
北
市
南
港
區
中
南
里

辦
公
處
、
臺
北
市
南
港
區
南
港
里
辦
公
處

副
本
：
潤
泰
創
新
國
際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、
光
宇
工
程
顧
問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20
21
/0
3/
05

17
:0
0:
02

1 

臺
北

市
南

港
區

南
港

段
二

小
段

67
1-

6
地

號
等

52
筆

土
地

都
市

更
新

事
業

計
畫

案
 

環
境

影
響

說
明

書

編
擬
階
段
公
開
會
議
會

議
記

錄

臺
北

市
南

港
區

民
活

動
中

心

中
華

民
國

11
0
年

2
月

8
日

 

附6-1



2 

臺
北

市
南

港
區

南
港

段
二

小
段

67
1-

6
地

號
等

52
筆

土
地

 
都

市
更

新
事

業
計

畫
案

 
環

境
影

響
說

明
書

編
擬

階
段

公
開

會
議

 
會

議
紀

錄
及

回
覆

說
明

對
照

表
 

一
、

時
間

：
民

國
11

0
年

2
月

8
日

(星
期

ㄧ
)上

午
10

：
00

 

二
、
地
點

：
臺
北

市
南

港
區
民
活

動
中
心

(臺
北

市
南
港
區

市
民

大
道
八

段
36

7
號

2
樓

) 

三
、
出
席

：
詳
簽

到
簿

 

四
、
討
論

及
報
告

事
項

：
 

(一
)主

席
報

告
：

略
 

(二
)簡

報
：

光
宇

工
程

顧
問

股
份

有
限

公
司

(略
) 

五
、
提
問

紀
錄
及

回
覆

說
明
對
照

表
：

 

提
  

問
  

意
  

見
 

答
  

覆
  

說
  

明
 

南
港

里
里里

長
—
李李

志
錦

 
1.

 
市

民
大

道
七
、
八

段
過

去
為

原
鐵

路
路

線
，
路

幅
較

小
，
僅

兩
車

道
，
且

過
去

曾
封

街
舉

辦
活

動
，
因

此
不

適
合

做
為

施
工

期
間

運
土

車
輛
、

施
工

機
具

及
營

運
期

間
轉

運
站

大
型

客
運

車

輛
的

主
要

動
線

，
建

議
改

走
忠

孝
東

路
。

 
2.

 因
本

案
規

劃
設

計
並

未
考

量
到

地
方

訴
求
，
希

望
潤

泰
能

找
時

間
拜

訪
南

港
里

里
長
，
若

非
走

市
民

大
道

不
可
，
需

與
里

長
說

明
規

劃
概

念
及

動
線

設
計

理
念

，
以

取
得

諒
解

與
共

識
。

 

1.
 
本

計
畫

施
工

期
間

運
土

車
輛

進
場

動
線

以
工

區
南

側
之

忠
孝

東
路

七
段

為
主
，
離

場
動

線
以

工
區

北
側

之
市

民
大

道
八

段
及

西
側

忠
孝

東

路
七

段
41

5
巷

分
流

規
劃

。
 

2.
 
本

案
基

地
底

下
有

鐵
路

及
捷

運
經

過
，
所

以
基

地
被

切
為

南
北

二
段
，
因

此
目

前
規

劃
利

用
市

民
大

道
末

端
作

為
客

運
出

場
動

線
；
經

評
估

市

民
大

道
八

段
為

20
米

計
畫

道
路

，
另

本
案

基

地
西

側
15

米
道

路
規

劃
退

縮
4
米

提
供

大
客

車
專

用
道

及
8
米

人
行

步
道
，
人

車
分

離
以

減

低
對

交
通

的
衝

擊
；
同

時
保

有
舒

適
的

人
行

空

間
。
大

客
車

進
出

動
線

採
一

進
一

出
，
從

基
地

西
側

15
米

道
路

進
，

北
側

市
民

大
道

出
。

轉

運
站

出
入

口
則

設
置

在
南

側
入

口
廣

場
。

 
3.

 已
於

會
議

結
束

後
拜

訪
里

長
說

明
本

案
動

線

設
計

規
劃
，
里

長
表

達
已

了
解

並
提

醒
注

意
車

輛
進

出
安

全
。

 

民
眾

—
張

峰
齊齊

 
1.

 
就

開
發

單
位

表
示

南
港

轉
運

站
西

站
(國

光
)、

東
站

(新
光

)、
商

特
三

(本
案

)未
來

將
分

別
擔

負
大

台
北

地
區
、
宜

花
東

地
區
、
新

竹
以

南
地

區
客

運
路

線
轉

運
任

務
。
請

針
對

各
區

域
客

運

1.
 
本

案
轉

運
站

係
以

財
團

法
人

臺
北

市
都

市
更

新
推

動
中

心
為

實
施

者
之

公
辦

都
更

案
，
投

資

人
將

依
合

約
興

建
完

成
後

移
交
，
並

未
包

含
未

來
營

運
，
目

前
轉

運
站

規
劃

動
線

由
西

側
忠

孝

3 

提
  

問
  

意
  

見
 

答
  

覆
  

說
  

明
 

市
區

進
出

動
線

(行
經

道
路

、
出

入
交

流
道

等
)

簡
要

說
明
，
以

期
日

後
交

通
打

結
可

能
性

降
至

最
低

。
 

2.
 手

邊
資

料
顯

示
西

北
角

規
劃

為
客

運
轉

運
站

範
圍

下
方

為
台

高
鐵

軌
道
，
覆

土
深

度
0.

15
公

尺
，
容

許
活

載
重

為
3t

f/m
2 。

以
長

途
大

客
車

總
重

超
過

16
噸

且
重

量
偏

集
中

後
軸

計
算

，

是
否

將
導

致
頂

板
負

荷
過

大
而

須
施

以
強

化
。

 

東
路

七
段

41
5
巷

進
場
，
東

北
側

市
民

大
道

八

段
離

場
，
相

關
規

劃
刻

正
由

市
府

相
關

單
位

審

議
中
。
有

關
本

轉
運

站
客

運
路

線
公

運
處

原
先

係
長

期
規

劃
為

往
返

西
部

中
長

程
與

宜
花

東

之
路

線
，
後

續
仍

視
主

辦
單

位
委

外
實

際
執

行

及
營

運
動

線
為

準
。

 
2.

 
依

據
建

築
技

術
規

則
，
不

論
大

客
車

或
小

客
車

停
車

場
，
設

計
活

載
重

需
求

均
為

50
0 

kg
f/m

2 。
 

台
鐵

、
高

鐵
隧

道
車

道
頂

板
設

計
活

載
重

3 
to

nf
/ m

2 ，
扣

除
覆

土
及

鋪
面
，
設

計
活

載
重

仍

有
2.

5 
to

nf
/ m

2 ，
遠

大
於

建
築

技
術

規
則

規

定
。

 
再

者
，
依

橋
梁

設
計

規
範
，
考

慮
最

大
型

貨
車

H
20

-4
4，
車

寬
3 

m
最

大
後

輪
載

重
14

.6
 to

nf；
 

保
守

考
慮

後
輪

分
擔

面
積

約
有

10
 m

2 ，
後

輪

位
置

平
均

載
重

約
1.

5 
to

nf
/m

2 ，
亦

小
於

設
計

活
載

重
2.

5 
to

nf
/ m

2 。
 

依
以

上
初

步
檢

核
，
原

台
鐵
、
高

鐵
隧

道
車

道

頂
板

預
留

設
計

活
載

重
，
應

遠
大

於
大

客
車

載

重
需

求
，

結
構

安
全

無
虞

。
 

 

七
、

散
會

：
上

午
11

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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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
開
會

議
開

會
紀

實
 

  
 

開
會

地
點

及
布

置
  

 

 
民

眾
簽

到
  

 
 

開
發

單
位

致
詞

及
環

評
單

位
簡

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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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眾

提
問

及
答

覆
  

 
 

 
 

    
 

   
附

 件
 一

 

公
開
會
議
開

會
通
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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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
　

　
號

：

保
存

年
限

：

裝 訂 線

第
1頁

，
共
3頁

財
團

法
人

臺
北

市
都

市
更

新
推

動
中

心
　

函

地
址
：
10
49
1臺

北
市
中
山
區
松
江
路
22
3號

10
樓

聯
絡
人
：
胡
良
誠

電
話
：
02
-2
51
6-
18
55
 #
64
3

電
子
郵
件
：
sh
au
nh
u@
tu
rc
.o
rg
.t
w

受
文

者
：

光
宇

工
程

顧
問

股
份

有
限

公
司

發
文
日
期
：
中
華
民
國
11
0年

1月
18
日

發
文
字
號
：
都
更
中
心
業
字
第
11
00
00
00
88
號

速
別
：
普
通
件

密
等
及
解
密
條
件
或
保
密
期
限
：

附
件
：
開
會
通
知
公
告

主
旨

：
本

中
心

謹
訂

於
民

國
11

0年
2月

8日
(星

期
一

)上
午

10
：

0
0召

開

「
臺

北
市

南
港

區
南

港
段

二
小

段
67

1-
6 

地
號

等
52

 筆
土

地
都

市

更
新

事
業

計
畫

案
環

境
影

響
說

明
書

」
公

開
會

議
，

敬
請

　
蒞

臨

指
導

。

說
明

：

一
、

依
據

環
保

署
於

10
6年

12
月

8日
修

正
發

布
之

「
開

發
行

為
環

境
影

響
評

估
作

業
準

則
」

第
十

五
條

之
第

二
項

規
定

：
舉

行
公

開
會

議

供
表

達
意

見
，

並
於

會
議

十
日

前
將

會
議

時
間

、
地

點
及

前
款

規

定
說

明
書

之
主

要
內

容
，

刊
登

於
指

定
網

站
；

且
以

書
面

將
相

關

會
議

訊
息

告
知

該
開

發
行

為
之

目
的

事
業

主
管

機
關

、
開

發
行

為

基
地

所
在

地
之

直
轄

市
或

縣
（

市
）

政
府

、
直

轄
市

或
縣

（
市

）

議
會

、
鄉

（
鎮

、
市

、
區

）
公

所
、

鄉
（

鎮
、

市
）

代
表

會
及

鄉

（
鎮

、
市

、
區

）
之

村
（

里
）

長
辦

公
室

，
以

利
周

知
並

供
表

達

意
見

。

二
、

上
述

所
提

前
項

規
定

(第
十

五
條

第
一

項
)各

計
畫

說
明

書
主

要
內

容
，

均
刊

登
於

行
政

院
環

境
保

護
署

「
環

評
開

發
案

論
壇

」
網

站

。
後

續
公

開
會

議
相

關
紀

錄
亦

會
刊

登
於

行
政

院
環

境
保

護
署

「

8
58

第
2頁

，
共

3頁

裝 訂 線

環
評

開
發

案
論

壇
」

網
站

，
並

納
入

環
評

書
件

，
以

達
資

訊
公

開

。

三
、

檢
附

開
會

通
知

公
告

1
紙

，
煩

請
里

辦
公

處
代

為
張

貼
公

告
。

四
、

本
次

公
開

會
議

相
關

訊
息

如
下

：

(一
)開

發
單

位
：

財
團

法
人

臺
北

市
都

市
更

新
推

動
中

心

潤
泰

創
新

國
際

股
份

有
限

公
司

(二
)開

發
行

為
名

稱
：

臺
北

市
南

港
區

南
港

段
二

小
段

6
7
1
-
6
 
地

號

等
52

 筆
土

地
都

市
更

新
事

業
計

畫
案

(三
)開

發
基

地
：

臺
北

市
南

港
區

南
港

段
二

小
段

6
7
1
-
6
、

6
7
1
-
9
、

67
2-

19
、

6
7
2
-
2
0
、

6
7
2
-
4
3
、

9
1
9
、

9
1
9
-
1
、

9
2
0
、

9
2
0
-
1
、

92
0-

6、
9
2
0
-
7
、

9
2
0
-
8
、

9
2
0
-
9
、

9
2
1
、

9
2
1
-
1
、

9
2
1
-
2
、

92
1-

3、
9
2
1
-
5
、

9
2
1
-
6
、

9
2
1
-
7
、

9
2
1
-
8
、

9
2
2
、

9
2
2
-
1
、

92
3、

92
3
-
1
、

9
2
3
-
2
、

9
2
3
-
3
、

9
2
4
、

9
2
5
、

9
2
5
-
1
、

9
2
5
-
2
、

92
6、

92
6
-
1
、

9
2
6
-
2
、

9
2
7
、

9
2
7
-
1
、

9
2
7
-
2
、

9
2
8
、

9
3
0
、

93
1、

93
1
-
1
、

9
3
1
-
2
、

9
3
1
-
7
、

9
3
1
-
8
、

9
3
1
-
9
、

9
3
2
、

93
2-

1、
9
3
2
-
4
、

9
3
3
、

9
3
4
、

9
3
4
-
3
、

9
3
5
-
1
地

號
等

5
2
筆

土

地
。

(四
)開

發
內

容
：

本
基

地
位

於
南

港
區

，
基

地
面

積
2
6
,
0
4
7
.
6
5
平

方
公

尺
，

擬
興

建
一

幢
4
棟

，
地

上
樓

層
分

別
為

 
3
2
、

3
7
、

37
、

37
層

、
地

下
室

為
地

下
5
層

，
採

鋼
骨

及
鋼

骨
混

凝
土

結

構
設

計
建

築
物

，
規

劃
內

容
包

括
商

場
、

住
宅

、
辦

公
室

、
轉

運
站

、
會

議
中

心
及

汽
車

停
車

位
。

建
築

物
最

高
高

度
為

13
1.

55
公

尺
。

(五
)公

開
會

議
方

式
：

簡
報

及
意

見
交

換
。

(六
)開

會
時

間
：

1
1
0
年

2
月

8
日

(
星

期
一

)
上

午
1
0
時

整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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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3頁

，
共
3頁

裝 訂 線

(七
)開

會
地

點
：

南
港

區
民

活
動

中
心

(臺
北

市
南

港
區

市
民

大
道

八
段

36
7號

2樓
)

正
本
：
臺
北
市
政
府
、
臺
北
市
議
會
、
臺
北
市
建
築
管
理
工
程
處
、
臺
北
市
都
市
更
新
處
、
臺
北
市

政
府
交
通
局
、
臺
北
市
政
府
環
境
保
護
局
、
臺
北
市
南
港
區
公
所
、
臺
北
市
南
港
區
中
南
里

辦
公
處
、
臺
北
市
南
港
區
南
港
里
辦
公
處

副
本
：
潤
泰
創
新
國
際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、
光
宇
工
程
顧
問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20
21
/0
1/
18

11
:3
0:
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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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
到
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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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
言
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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